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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課程講義下載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uEQVGcctZFKTsrKUohK9e5fJ4PCyr4BD?usp=sharing
https://reurl.cc/d1Olv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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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NE好友募集中！

YouTube訂閱！

經濟部國際貿易署網站：

國際貿易署臉書粉絲團：



https://reurl.cc/d1Olv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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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議程 說明 / 主講人

13:10-13:30 報到

13:30-13:40 開場 活動簡介與說明

13:40-14:30 • 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理辦法
經濟部國際貿易署

陳舒菁 高級研究員

14:30-14:50 休息 提供茶水、點心

14:50-15:40 • 美國反規避及關務詐欺調查
經濟部國際貿易署

陳舒菁 高級研究員

15:40-16:00 • 防杜違規轉運措施
經濟部國際貿易署

周佩誼 科長

16:00-16:10 • 線上聲明異議系統操作
經濟部國際貿易署

張萱芬秘書 陳湘婷工程師

16:10-16:30 Q&A

16:30- 賦歸

議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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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產地證明書及
加工證明書管理辦法

1 1 4 . 0 5 . 2 2



法源依據及產證申請、簽發及稽查流程

產證種類及簽發單位

產證管理辦法重要規定

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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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源依據及產證申請、

簽發及稽查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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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出口人輸出貨品需要。
• 政府機關、財團法人、工商團

體及農漁會核發。
• 產證格式、原產地認定基準、

簽發單位條件、申請檢附文件
等→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
書管理辦法。

• 出口人違反貿易法第17條規定，
最重得處300萬元罰鍰及廢止出
進口資格。

• 簽發單位違反貿易法第20條之2
規定，最重得處300萬元罰鍰及
停止簽發產證１年。

貿易法第20條之2 貿易法第28條

法源依據及產證申請、簽發及稽查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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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源依據及產證申請、簽發及稽查流程

制定規範

簽發

單位

申請人
(出口人)

國際

貿易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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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
(報單出口人)

報關出口
申請人獲發產證

向產證簽
發單位

申請產證

海關傳輸報單資料 比對出口報單
國際貿易署
原產地證明
及加工證明
書線上系統

出口人輸出貨品若需要申請產證
(例如：國外進口人向我國出口商要求提供產證)

法源依據及產證申請、簽發及稽查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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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口國海關對產
證有疑慮，通報
經濟部駐外單位
或我國海關。

經濟部駐外單位
或我國海關通報
國際貿易署。

國際貿易署稽查
產證申請人及產
證簽發單位。

國際貿易署將稽
查結果回報經濟
部駐外單位或我
國海關，再由前
述單位回報進口
國海關。

疑慮

⓵ ⓶
通報

⓷
查證

⓸
回報

法源依據及產證申請、簽發及稽查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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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證種類及簽發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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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14個簽發單位

• 檢驗局及其6個分局

• 產業園區管理局及台中分局、高屏分局

•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、中部及南
部科學園區管理局

• 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

• 放行後產證

• 49個簽發單位

• 14個政府機關

• 1個財團法人

• 1家協會

• 33個工商團體

• 放行前產證

• 自行具證

大蒜:

• 標檢局及其6個分局

• 放行後產證

飲料酒:

• 標檢局及其6個分局

• 3家農會、1家農產品合作社、59個工
商團體

• 放行後產證

• 103個簽發單位

• 16個政府機關、1個財團法人

• 78個工商團體

• 3家農會、1家漁會、 4家農產品合作社
/產銷協會

• 放行後產證

優惠關稅產證
(臺貝、臺馬ECA 產證)

• 13個簽發單位

• 檢驗局及其6個分局

• 產業園區管理局及台中分局、高屏分局

•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、中部及南
部科學園區管理局

• 放行後產證

輸歐盟及英國(大蒜)

輸巴西(飲料酒)產證

優惠關稅產證
(臺巴、臺瓜FTA產證)

優惠關稅產證

(臺星、臺紐FTA原產地聲明書)

優惠關稅產證

(ECFA)

一般產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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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證管理辦法

重要規定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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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國 產 製 ( M I T ) 認 定 標 準

取得臺灣製產品MIT微笑標章之產品
(依據臺灣製產品MIT微笑標章驗證制度取得，但該制度之臺灣製原產

地認定條件仍應符合上述規定)。

完全取得
在我國境内取得之農、
林、漁、牧、礦產品。

1 完全生產
以我國境内取得之農、
林、漁、牧、礦原物料,
所加工生產之貨品。

2 實質轉型
自國外進口原料後,在我
國加工製造達一定程度
(實質轉型)。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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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國 產 製 ( M I T ) 認 定 標 準

完全取得
在我國境内取得之農、
林、漁、牧、礦產品。1
完全生產
以我國境内取得之農、
林、漁、牧、礦原物料,
所加工生產之貨品。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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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國 產 製 ( M I T ) 認 定 標 準

1 32

稅號相異 附加價值 其他

條件

定義
貨品之加工、製造或原材
料涉及我國與其他國家或
地區共同參與者，以在我
國境內產生最終實質轉型
者為限。

實質轉型
自國外進口原料後,在我
國加工製造達一定程度
(實質轉型)。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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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質 轉 型

稅則前6碼號列相異

1

稅號相異

尼龍原絲

CCC 5402.44.10.00-0

進口國外原物料 出口成品

出口成品

尼龍/聚酯纖維複合紗於
國
內
製
造
加
工

出口成品：尼龍原絲(半延伸)
CC 5402.44.20.00-8

CCC 5402.33.00.00-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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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口國外原物料

PE塑膠粒
CCC 3901.20.00.00-0

出口成品

PE塑膠板
CCC 3920.10.10.00-7

於
國
內
製
造
加
工

稅則前6碼號列相異

1

稅號相異

實 質 轉 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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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質 轉 型

稅則前6碼號列相異

1

稅號相異

進口國外原物料

於
國
內
製
造
加
工

出口成品

鋁錠

CCC 7601.20.20.00-1
鋁製輪胎圈

CCC 8708.70.20.00-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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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質 轉 型

中國大陸製造商

臺灣貿易商
臺灣製造商

加工製造

進口陸製零件進口陸製零件

國內採購陸製零件
製造商自行出口或

透過貿易商出口

2

稅號未改變

附加價值率超過35%

自臺灣貿易商購入國外製材料及零件 ≠ 臺灣製

>35%
貨品出口價格(FOB) 

直、間接進口原材料
及零件價格(CIF) 

貨品
出口價格
(FOB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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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質 轉 型

項次 品名 用量 產地 單價(元) 總價(元)

1 行程計數器 1 TW 20 20

2 變頻器 1 TW 10 10

3 剎車模組 1 TW 10 10

4 可程式控制器 1 TW 30 30

5 變壓器 1 TW 10 10

6 風扇 1 TW 10 10

7 配線盒 1 CN 60 60

8 轉接盒 1 CN 10 10

9 電流保護器附蓋 1 JP 70 70

10 電磁開關附蓋 1 JP 30 30

11 指示燈 1 JP 10 10

12 開關 2 JP 10 20

13 金屬插座 2 JP 10 20

14 開關固定架 1 US 20 20

15 無熔絲開關附蓋 1 DE 10 10

2

稅號未改變

附加價值率超過35%

例:控制器

400 250

=37.5%>35%

X100%
400

出口價格(FOB)=400元
直、間接進口原材料及零件價格(CIF)=250元

附加價值率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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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質 轉 型

配合進口國規定

◼ 輸往美國之太陽能電
池，以電池自晶圓被
製造成為電池之產地
為原產地。

◼ 輸往美國之太陽能模
組，以該模組之太陽
能電池原產地，認定
為該模組之產地。

3

其他

◼ 出口「矯正用太陽眼
鏡」及「其他太陽眼
鏡」，以鏡片之原產
地為原產地。

◼ 太陽眼鏡鏡片之原產
地依產證辦法認定是
否實質轉型，應以完
全生產或完全取得，
或進口原料與經加工
或製造後產生貨品之
前6碼稅則變動。
(僅進行簡單加工不
得認定為實質轉型)

視貨品特性或

特定區域

◼ 產品需為「太陽能級
矽晶棒」及「太陽能
級矽晶碇」。

◼ 重要製程指矽原料經
高溫熔料與晶體成長
並控制電阻之過程，
且其產品電阻值應小
於或等於15 ohm-
cm。

重要製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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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 從 事 簡 單 加 工 不 得 視 為 實 質 轉 型

 運送或儲存期間所必要之保存作業。

 貨品為銷售或裝運所為之分類、分級、分裝、包裝、

加作記號或重貼標籤等作業。

 貨品之組合或混合作業，未使組合後或混合後之貨品

與被組合或混合貨品之特性造成重大差異。

 簡單之切割或簡易之接合、裝配或組裝等加工作業。

 檢測、簡單之乾燥、稀釋或濃縮作業而未改變其性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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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證 申 請 資 格 及 不 得 塗 改 產 證

產證申請人為

出口報單出口人

◼產證申請人，指出口報單之出口人。但經貿易署專
案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

◼產證出口人名稱欄如填載為申請人或出口報單買方
以外之第三人，應另檢具申請人與該第三人之交易
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，或另檢附經貿易署專案許可文
件辦理。

產證經塗改者
無效

◼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不得塗改；其經塗改者，
無效。

◼例如自行加蓋「校對章」或「on board date」等，
都算塗改，屬無效產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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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 放 行 前 或 放 行 後 產 證 條 件

應於貨品經海關

放行後申請產證

◼ 申請原產地為我國之產證，除符合第21條第1項規定外，應於貨品經海關

放行後申請；申請時應檢具下列資料向簽發單位申辦。但得透過作業系統

登錄及查詢之資料，不在此限：

⚫ 申請書。

⚫ 出口報單或其他相關出口證明文件；屬第四條第六款或第七款之產

品，於我國境外出售者，得免附出口報單影本，但應檢附其他證明

文件。

⚫ 依其他相關規定應檢附之文件。

貨品放行前
申請產證條件

◼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申請人於貨品經海關放行前，得申請原產地證明書或
加工證明書：

⚫ 依①進口國政府要求，須檢附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申請輸入許
可，或辦理進口通關 。

⚫ 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須②隨同貨品一併運送，或③貨品已向海
關申報進倉，但出口報單尚未放行，或④運輸期間在三日以內。

⚫ 依優質企業認證及管理辦法向海關申請核准為⑤優質企業。

⚫ 經⑥貿易署公告之特定貨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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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放行前產證需檢附文件及辦理結案

貨品放行前
申請產證需
檢附文件

◼ 應檢具下列資料向簽發單位申辦。但得透過作業系統登錄及查詢，或
簽發單位得以網路查詢之資料，不在此限：

⚫ 申請書。

⚫ 出進口廠商登記、公司登記、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。

⚫ 符合前頁條件(①②③④⑤⑥)之相關證明文件。

⚫ 商業發票或交易契約文件。

⚫ 屬外貨復出口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，另須檢附原產國產地
證明書或原進口報單影本。

⚫ 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件。

申請放行前產證

需辦理結案

◼ 申請人依產證管理辦法第21條申請放行前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，
應於簽發後180日內或貿易署公告之期限內，透過作業系統登入海關
放行之出口報單號碼及項次，或檢具相關出口證明文件，向原簽發單
位申請補結案；前揭公告應刊登政府公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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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證註銷、換發或
遺失補發條件

◼ 申請產證遺失補發者，申請人應檢具說明資料，向原簽發單位
申請辦理；補發後再申請遺失補發者，應另檢附貿易署專案許
可文件辦理。

◼ 申請辦理產證註銷、註（繳）銷換發或遺失補發，應自簽發單
位簽發之日起180日內為之。

應於出口放行後

180日內申請產證

◼ 申請人應於貨品出口放行後180日內，依產證管理辦法第16條
至第20條規定申請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。

◼ 申請人於貨品放行後超過180日申請產證，應向貿易署申請專
案許可。

◼ 同一出口報單分批申請產證，應於第一次取得產證之日起15
日內申請。但經貿易署專案許可者，不在此限。

產證申請期限及註銷、換發或補發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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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場休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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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問 滿意度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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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反規避及

關務詐欺調查

1 1 4 . 0 5 . 2 2



美國反規避及關務詐欺調查

美國原產地認定說明

美國海關原產地判例查詢步驟

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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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反規避及

關務詐欺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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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

受調產品是否屬現存反
傾銷或平衡稅稅令所涵
蓋之產品？

控訴人

美國內產業利害關係人

調查行為人是否 (嘗試)
以詐欺方式將產品輸入
美國？

美國政府主動展開調查 CBP、ICE、
司法部

反規避

關務詐欺

美國反規避及關務詐欺調查



38

反規避

◼控訴人要求商務部展開調查

◼商務部發布初判裁定(非強制要求、無發布時限)

◼商務部展開調查300天內裁定

關務詐欺

◼無特定時序規範，因案而異

◼屬秘密調查，無須告知受調對象

◼視行為人犯罪情節輕重得處以刑責或行政罰

◼ (民事)受調人可於CBP發出裁罰前通知60日內提出救濟
訴願

◼ (刑事) CBP、ICE、司法部合作起訴，地方法院審理

調 查 時 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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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品 調 查 範 圍

反規避

關務詐欺

◼在美國組裝或完成者

◼在第三國組裝或完成者

◼有些微更改者

◼較晚開發者

◼涉及不實陳述

◼涉及不實行為

◼涉及不實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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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銷調查

反規避 關務詐欺

控訴人可撤回申請 美國政府可隨時終止調查

終判結果
⚫ 商務部發布反規避令
⚫ 受調產品將納入現有

之反傾銷稅或平衡稅
之課徵範圍

⚫ 違規產品：
罰款(penalties)、扣押(seize)、沒收
(forfeit)

⚫ 相關金錢請求：
應繳納關稅(duties)、稅金(taxes)及
規費(fees)等

⚫ 對於行為人：
依據不同刑法規定處以罰金(criminal
fines)或刑責( jail time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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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 國 關 務 詐 欺 調 查 案 例

2014年
• 美國自2014年起對中國大陸C化學品課徵反傾銷稅。

2016年

• 美國政府接獲國內生產商檢舉指控市面上C化學品銷售價格低廉，懷疑有廠商自中國大陸

轉運進口傾銷，故展開調查。

2018年

• 美國調查臺灣C公司2015~2017年間自臺灣出口中國製C化學品至美國事證，發現該公司

涉嫌進口不實申報，進行第三地違規轉運。

• 12月份以詐欺罪起訴C公司負責人及相關同仁，並發布刑事通緝。

2019年

• 3月份C公司負責人赴美時，入境即遭美國國土安全部逮捕拘留，後續將由聯邦地方法院開

庭審理。

2020年
• 美國聯邦法院以C公司及該負責人涉嫌刑事詐欺，其中該負責人裁定入獄服刑18個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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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原產地

認定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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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美國原產地是由美國海關以個案實質審查。

◼ 考量名稱、特性、用途是否改變，加工過程複雜性、過去判

例、解釋函令等。

◼ 建議業者出口前，應與美國客戶充分溝通，或透過美國海關

(CBP)申請預審產地或查詢案例，以維護自身權益。

*美國無明確公式，亦無固定統一標準(例如我國採稅則6位碼轉換或附加價值率超過35%)

#CBP網站 https://www.cbp.gov/

美 國 原 產 地 認 定

https://www.cbp.gov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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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ad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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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Ruling Requirement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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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Rulings Template



47

依序填完6個步驟，完成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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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海關
原產地判例
查詢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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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ad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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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Ruling Requirements



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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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於Search欄位輸入「所詢貨品 」 + (空格) + 「origin 」
E.g. 輸入「toy」 + (空格) + 「origin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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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海關判例結果



簡報完畢
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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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杜違規

轉運措施

1 1 4 . 0 5 . 2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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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對等關稅

防杜美國課高關稅貨品透過我

國出口美國

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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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等 關 稅 一 秒 懂

對全球加徵10%基準關稅

對57國加徵對等關稅

4/5

4/9

4/9宣布：對等關稅暫緩90天實施，維持全球
加徵10%基準關稅（中國除外）

哪些國家被加徵了對等關稅?
共57國被加徵對等關稅，其餘國家則維持加徵10%基本關稅

26%

32%

32%

125%

印度

印尼

臺灣

中國

越南

46%

中國

越南

*美國另對藥物芬太尼課徵20%關稅，目前中國關稅累計145%

5/12最新宣布：中國自5/14降為30%，為期
90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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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 徵 產 品 及 稅 率

產 品 稅 率

鋼、鋁、汽車及零件(232條款) 原稅率+25%*

銅、藥品、半導體、木材及能源產品 原稅率*

其他產品(美國成分**可豁免)

原稅率+32%*
(1) 4/5起僅加徵基準10%。
(2) 4/9起加徵32%，暫緩90天實施。
(3) 目前僅加徵10%

*稅率以美國政府最新公布為準

**完全在美國取得、製造，或實質上在美國轉型的零組件所產生的貨品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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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原產地認定

◼美國原產地是由美國海關以個案實質審查。

◼考量名稱、特性、用途是否改變，加工過程複雜性、過去判例、

解釋函令等。

◼建議業者出口前，應與美國客戶充分溝通，或透過美國海關

(CBP)申請預審產地或查詢案例，以維護自身權益。

*CBP網站 https://www.cbp.gov/

*美國無明確公式，亦無固定統一標準(例如我國採稅則6位碼轉換或附加價值率超過35%)

https://www.cbp.gov/


防 杜 美 國 課 高 關 稅 貨 品

透 過 我 國 出 口 美 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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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大 防 線

行政院卓院長：
◼ 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。

◼ MIT就要是MIT，我們一定
要嚴守這個防線，防止臺
灣成為洗產地的地方，不
能成為破口。

◼ 事前加強防範、事中嚴查、
事後嚴罰，絕不寬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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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理 作 法

監視貿易量及高風險廠商

出口國貨至美國應具結產地屬實

裁罰從嚴

加強對業者宣導

產地標示不實、具結不實：依貿易法規定，最高可處新台幣300萬
元罰鍰、停止輸出入貨品；情節重大者，得廢止其出進口廠商資
格。

具結不實：違反刑事法律者，將移送法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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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理 作 法 - 輸 美 國 貨 品 原 產 地 聲 明 書

報單類別: G3、G5、D5、B8、B9 報單類別: F5

輸出人聲明以下內容當為真實，如有不實陳述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謹
此具結：

輸美國貨品原產地聲明書

㇐、原產地聲明

二、原產地標示聲明

輸出人：
代表人：
統一編號：
(請蓋輸出人及代表人印章)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本輸出人 茲聲明本出口報單

第____________________號所載貨品第 項係以我國為原

產地，並符合下列規定之一:

□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

□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

□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

□其他說明：

已於貨品□本身□內包裝□外包裝 標示中華民國製造、中華民國臺灣
製造或臺灣製造，或以同義之外文標示之。

註：違反上開聲明者，依貿易法相關規定議處；涉違反刑事法律者，將移送法辦。

輸出人聲明以下內容當為真實，如有不實陳述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謹
此具結：

輸美國貨品原產地聲明書

㇐、原產地聲明

二、原產地標示聲明

輸出人：
代表人：

統一編號：
(請蓋輸出人及代表人印章)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本輸出人 茲聲明本出口報單

第____________________號所載貨品第 項係以我國為原

產地，並符合下列規定之一:

□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

□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

□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

□其他說明：

已於貨品□本身□內包裝□外包裝 標示中華民國製造、中華民國臺灣
製造或臺灣製造，或以同義之外文標示之。

註：違反上開聲明者，依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相關規定議處；涉違反刑事法律者，
將移送法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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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理 機 制

• 出進口人由課稅區、保稅倉、保稅廠出口、進口貨品向海關申報
時，海關依規定查驗或查核貨品產地標示。

• 若發現有產地標示不實情形（如中國產製貨品經簡單加工，未達
實質轉型標準卻標示Made in Taiwan等)，函送貿易署議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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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國 產 製 ( M I T ) 認 定 標 準

取得臺灣製產品MIT微笑標章之產品
(依據臺灣製產品MIT微笑標章驗證制度取得，但該制度之臺灣製原產地認定條件仍應符合上述規定)。

完全取得
在我國境内取得之農、
林、漁、牧、礦產品。

1 完全生產
以我國境内取得之農、
林、漁、牧、礦原物料,
所加工生產之貨品。

2 實質轉型
自國外進口原料後,在我
國加工製造達㇐定程度
(實質轉型)。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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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 全 取 得 、 完 全 生 產

完全取得
在我國境内取得之農、
林、漁、牧、礦產品。

1

完全生產
以我國境内取得之農、
林、漁、牧、礦原物料,
所加工生產之貨品。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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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質 轉 型

條件定義

貨品之加工、製造或
原材料涉及我國與其
他國家或地區共同參
與者，以在我國境內
產生最終實質轉型者
為限。

1 32

稅號相異 附加價值 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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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質 轉 型

例如：

進口國外原物料：PE塑膠粒 出口成品：PE塑膠板

CCC 3901.20.00.00-0 CCC 3920.10.10.00-7

於國內加工製造

稅則前6碼號列相異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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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質 轉 型

2 附加價值率超過35%

貨品出口價格(FOB) － 直、間接進口原材料及零件價格(CIF)

貨品出口價格（FOB）

※自臺灣貿易商購入國外製材料及零件 ≠ 臺灣製

中國大陸製造商

臺灣貿易商

臺灣製造商
加工製造

進口陸製零件
進口陸製零件

國內採購陸製零件
製造商自行出口或

透過貿易商出口

>35%

400
附加價值率=

400

250

=37.5%>35%

X100%

例:控制器
出口價格(FOB)=400元
直、間接進口原材料及零件價格
(CIF)=25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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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質 轉 型

3 ◼其他

配合進口國規定 ◼ 輸往美國之太陽能電池，以電池自晶圓被製造成為電池之產地為原產地。

◼ 輸往美國之太陽能模組，以該模組之太陽能電池原產地為產地。

貨品特性
◼ 出口「矯正用太陽眼鏡」及「其他太陽眼鏡」，以「鏡片」之原產地為原

產地。

重要製程

◼ 「太陽能級矽晶棒」及「太陽能級矽晶碇」。

◼ 重要製程：矽原料經高溫熔料與晶體成長並控制電阻之過程，且其產品電

阻值應小於或等於15 ohm-c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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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 從 事 簡 單 加 工 不 得 視 為 實 質 轉 型

運送或儲存期
間所必要之保
存作業。

貨品為銷售或
裝運所為之分
類、分級、分
裝、包裝、加
作記號或重貼
標籤等作業。

貨品之組合或
混合作業，未
使組合後或混
合後之貨品與
被組合或混合
貨品之特性造
成重大差異。

簡單之切割或
簡易之接合、
裝配或組裝等
加工作業。

檢測、簡單之
乾燥、稀釋或
濃縮作業而未
改變其性質。

*財政部關務署各關區諮詢窗口請參閱附件、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諮詢窗口(02)239775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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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關別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

基隆關 業務一組 (02)24202951#1303

基隆關 五堵分關 (02)86486220#2122

基隆關 桃園分關 (03)3558220#323

基隆關 八里分關 (02)86305427#202

臺北關 業務一組 (03)3834265#2460

臺北關 快遞機放組 (03)3932594

臺北關 快遞機放組 (03)3938269

臺北關 業務二組 (03)5639502#530

臺北關 竹圍分關 (03)3992888#13702

臺中關 業務二組 (04)26565101#110

臺中關 保稅組 (04)26595216#200

臺中關 稽查組 (04)26155098

高雄關 業務二組 (07)8237581

高雄關 小港分關 (07)8237413

高雄關 高雄機場分關 (07)8057010 #7080

輸往美國出口貨物原產地海關諮詢窗口 更新日期：114.4.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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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FAQ-輸美國貨品原產地聲明書

Q1：聲明書要正本或影本或掃描檔?
A：①C1通關：報單放行後3日內檢送聲明書正本至出口地海關。

②C2、C3通關：得由報關業者切結以聲明書影本報關，並於放行後3日內補具正本。(請參考

關務署網站首頁「海關防杜違規轉運資訊專區」/業務公告及簡報)

Q2：是否有通關流程(SOP)、通關方式?(課稅區及保稅區，報單類別：G3、G5、D5、B8、B9)
A：請參考關務署網站首頁「海關防杜違規轉運資訊專區」/業務公告及簡報。(包含C1、C2、

C3通關方式)

Q3：是否不論哪個稅則都要附聲明書?還是申請產證才需要附?如果都要附聲明書，是否代表都要

申請產證?

A：①出口我國產製貨品至美國，不論哪個稅號均需檢附聲明書。

②申請產證時，不用附聲明書。

③不用額外申請產證。但如果原有的輸出規定有要附產證，則需要申請產證。

(註：目前只有出口工具機至美國，規定要附產證)

Q4：未提供「輸美國貨品原產地聲明書」是否有罰則?

A：未依規定提供「輸美國貨品原產地聲明書」正本者，將依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第21條轉

據關稅法第81條規定，予以警告或處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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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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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聲明

異議系統

1 1 4 . 0 5 . 2 2



線上聲明異議系統簡介
--貿易處分案件新增電子化聲明異議方式

經濟部國際貿易署
綜合企劃組、資訊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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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聲明異議系統-113年9月20日啟用
提供多元貿易處分案件救濟管道，受處分人收受本署貿易處分書如有
不服者，得於收日處分書次日起30日內，向本署聲明異議:

1.填妥書面異議書，蓋印公司(或商號)印鑑及代表(負責)人章、自然人
個人簽名(蓋章)。

2.利用線上聲明異議系統登打，上傳經工商憑證、自然人憑證等數位
簽章之異議書，即可完成線上聲明異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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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本署網站首頁進入操作頁面

掃描異議書下方QR Code進入操作頁面

備註：本署已建置線上聲明異議系統，不服本處分欲聲明異議者，請
多利用該線上系統辦理。請逕自本署經貿資訊網/貿易法規與管理/線
上聲明異議系統，或掃描QR Cod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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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聲明異議系統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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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以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登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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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選擇欲提起聲明異議的處分文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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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填寫異議書內容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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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填寫異議書內容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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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下載異議書並進行數位加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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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完成數位加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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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選擇已加簽之異議書並上傳檔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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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完成檢附文件上傳後，送出申請



90

8.送件成功，取得收件編號



91

8.點選已送達處分列表，該處分文號狀態為受理中



簡報完畢
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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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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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意度調查



https://reurl.cc/d1Olv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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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證管理
說明會

1 1 4 . 0 5 . 2 2


